
 

 

 
 

济院纪字〔2021〕10 号 

 

 

关于印发《济宁学院 

纪委提请（建议）党委进行提醒谈话 

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各单位、各部门： 

《济宁学院纪委提请（建议）党委进行提醒谈话实施办

法》已经学校党委会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共济宁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1 年 6 月 15 日        

 

 

 

 

 

 

 

 

 



 

 

中共济宁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提请（建议）党委进行提醒谈话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压紧压实党委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贯通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加强对党员及法定监察对象的日常教育、监督和管理，推进

提醒谈话工作常态化，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

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党委（党组）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等党纪法规和《中共济宁

学院委员会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实施意

见》，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所称提醒谈话，是指学校领导班子

成员和各党委（党总支）、单位（部门）领导班子成员，以

及其他具有“一岗双责”职责的领导干部，对其所管理的党

员及监察对象就思想、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苗头性、倾向

性问题，以谈话的方式了解情况、核实问题、提醒纠错的一

种教育、管理、监督方式。 

第三条  开展提醒谈话工作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坚持党管干部、分级负责的原则； 

（二）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的原则； 



（三）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 

（四）坚持挺纪在前、防微杜渐的原则。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对有关党员及法定监察对象

进行提醒谈话 

（一）遵守党的纪律、规矩不够严格的； 

（二）落实中央和省委、学校重大决策部署和重点工作

进展缓慢、失职失责情节轻微的； 

（三）贯彻民主集中制标准不高，党内政治生活不经常、

不认真、不严肃，领导班子不团结、有隔阂的； 

（四）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到位，

对上级党组织、纪检监察机关部署和要求的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措施不具体、成效不明显的； 

（五）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严格，管

辖范围内“四风”问题制止不力的； 

（六）履行监督管理责任态度不端正，对管辖范围内发

生的党风廉政建设问题，包庇说情、查纠不力、执纪不严的； 

（七）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道德操守

等方面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 

（八）主管领域信访量大、政治生态发展出现苗头性问

题的； 

（九）巡视巡察、审计、民主评议、专项治理和检查考

核中发现问题需要督促整改的； 



（十）履职缺位、错位、越位造成不良影响，在师生和

社会舆论中存在负面反映的； 

（十一）工作懈怠、纪律松弛、作风涣散的； 

（十二）其他需要提醒谈话的情形。 

第五条  提醒谈话工作“谁主管谁负责”，一事一谈、一

级谈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落实提醒谈话。 

提醒谈话对象为处级（含副处级）及以上党员干部的，

由学校领导班子分管校领导主谈。谈话对象为科级及以下党

员干部的，由各党委（党总支）、各单位（部门）主要负责

同志主谈。 

非党员干部的提醒谈话参照执行。 

第六条  提醒谈话的主要内容 

（一）提醒谈话人向提醒谈话对象说明提醒谈话原因，

指出存在问题； 

（二）提醒谈话对象汇报情况、说明原因； 

（三）提醒谈话人提出整改要求和意见建议； 

（四）提醒谈话对象表明态度。 

第七条  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提请（建议）党委进

行提醒谈话工作程序 

1.准备：在日常工作中发现需要提醒谈话的情形，学校

纪委纪检监察室收集、整理谈话对象相关情况资料，做好提

醒谈话准备。 



2.启动：学校纪委纪检监察室填写《提请（建议）提醒

谈话启动审批表》（见附件 1），经纪委分管副书记、书记审

批，召开纪委书记办公会研究同意后，启动提请（建议）党

委进行提醒谈话工作。 

3.通知：在纪委书记办公会通过后 5 个工作日内，学校

纪委纪检监察室将《提请（建议）提醒谈话通知书》（见附

件 2）送学校党委办公室或各党委（党总支）、单位（部门）。 

4.谈话：提醒谈话人应在接到《提请（建议）提醒谈话

通知书》的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提醒谈话工作，谈话人本人

或委托相关工作人员在《提醒谈话备案表》（见附件 3）上做

好提醒谈话记录。 

5.存档：提醒谈话结束 5 个工作日内，谈话人本人或委

托相关工作人员将《提醒谈话备案表》送学校纪委纪检监察

室存档备查。 

第八条  提醒谈话要求 

（一）提醒谈话人要根据发现或掌握的问题，严格按照

提醒谈话内容实施提醒谈话，注意方式方法，精准“点穴”、

注重实效，避免走过场、流于形式。 

（二）提醒谈话对象要实事求是地向提醒谈话人就有关

问题作出说明，对提出的整改要求和建议表明态度，严肃认

真落实整改，并于提醒谈话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提醒谈话人

报告整改落实情况。 



（三）要注重做好提醒谈话的“下半篇文章”，对提醒

谈话对象需要整改的问题跟踪督办，一抓到底，防止问题反

弹。 

对发现或掌握的问题没有及时进行提醒谈话，导致小问

题演变成大错误的，按照有关规定对提醒谈话人予以问责。

对拒不服从提醒谈话安排，态度不端正、隐瞒、编造、歪曲

事实和回避问题、敷衍应付，就同类问题经两次（含两次）

以上提醒谈话仍不整改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九条  提醒谈话结果运用 

（一）学校纪委纪检监察室要及时进行统计汇总、存档

留存，作为干部考核、任免、奖惩等党风廉政意见回复的重

要依据。 

（二）提醒谈话不能代替对提醒谈话对象所存在问题应

采取的党纪政务和司法等方面的处理。 

（三）提醒谈话所发现的问题线索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处置。 

（四）对谈话对象提醒后仍顶风违纪的干部，学校纪委

（监察专员办公室）应根据违纪情节从重或加重处理。 

（五）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和各党委（党总支）、单位（部

门）领导班子成员开展提醒谈话工作情况要在领导干部述职

述廉报告或个人年度工作总结中进行报告，既要报告上级对

本人进行提醒谈话及问题整改情况，又要报告本人对下级提



醒谈话工作开展情况。 

第十条  本实施办法由中共济宁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负

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提请（建议）提醒谈话启动审批表 

      2.提请（建议）提醒谈话通知书 

      3.提醒谈话备案表 

 

 

 

 

 

 

 

 

 

 

 

 

 

济宁学院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综合处   2021 年 6月 15 日印发 



附件 1： 

提请（建议）提醒谈话启动审批表 

  年  月  日 

呈批事项 

 

 

纪检监察室 

意见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 

意见 

 年  月  日 

纪委书记 

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 2： 

 

 

提请（建议）提醒谈话通知书 

 

_______同志： 

根据《济宁学院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提请（建议）

党委进行提醒谈话实施办法》要求，建议您于____年__月__

日前完成对________同志的提醒谈话，并在《提醒谈话备案

表》上做好提醒谈话记录。提醒谈话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

请将《提醒谈话记录表》送学校纪委监察室存档备查。 

 

 

中共济宁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年   月   日            

 



附件 3： 

提醒谈话备案表 

 

 

 

 

主谈话人  职务  

谈话对象  职务  

记录人  时间地点  

主
要
谈
话
内
容 

 

 

 

谈话对象 

意见 

 

签字： 


